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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文章 

語言治療師長駐校園系列訪談： 

專訪台師大吳武典名譽教授 

楊淑蘭教授 

屏東大學特殊教育學系 

吳武典教授是特教領域重量級大老，現為台灣師大特教系名譽教授、屏東大學

特教系終身榮譽講座教授、廣東省嶺南師範學院特聘教授兼特教系主任，曾任台灣師

大特教系主任（創系主任）、國家教育研究院 12 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發展會委員兼特

殊教育組召集人，中華民國特殊教育學會理事長、台灣輔導與諮商學會理事長、世界

資優教育學會理事長等，吳教授的一生都奉獻給國內的特殊教育和心理輔導。 

此次訪談的目的是想了解吳教授對台灣聽力語言學會（簡稱聽語學會）目前推

動「語言治療師長駐校園」的看法如何？吳教授首先談到聽語的學術發展，早期僅有

一個與聽語相關的專業學會，便是台灣聽語學會（筆者補充：迄今有 38 年），另在二

十年前，中華溝通障礙教育學會（簡稱溝障教育學會）成立，後者積極推動兩岸交流。

疫情前溝障教育學會每年邀請 100 多位大陸特教工作者來台交流，主要是以聽障教

育為主，最近一年發表的論文有許多是關於融合教育（溝障教育學會，2023）。自此，

聽語領域似乎一分為二，且壁壘分明，聽語學會主要負責醫療部分，教育部分則由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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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教育學會主導，吳教授認為這二個學會應該有所整合或協同合作，教育和醫療應該

是互助的團隊，筆者也十分同意。 

筆者提到因為這些年來持續關心國內特教統計中有關語言障礙學生人數，發現

國內縣市提報的語障兒童出現率與國外專業調查結果差距甚遠（楊淑蘭，2023）。吳

教授指出，2023 年的特教統計，語障的學生數只有 1.331 名，僅占高中以下身心障礙

學生的 1%，在 13 類中排名第 11（教育部，2023）。他表示在三十年前他所主持的身

心障礙學生普查，當時鑑出的語障人數並非如此之低（在 11 類中居第 6 名），語言障

礙鑑出率理當為身心障礙學生中的前幾名（在美國排名第 2，僅次於學障），他也覺

得其中有貓膩，但未有時間深究原因，吳教授對學習障礙和自閉症學生人數近年來大

幅增加（目前人數分居第一、三名）表示憂心，以上的看法和筆者發表於特教學會年

會和年刊的〈語言障礙學生不見了〉（楊淑蘭，2023）的觀點不謀而合。尤其筆者在

今年屏東縣的鑑定安置初審結果發現，確實有語言障礙兒童被鑑定安置委員取消特

教身份（楊淑蘭、張嘉芯，2023），並要求學校由高功能自閉症或學習障礙中選一項

再送鑑定。該校（國小）基於維護學生的受教權益，只好再送學障障定，可謂特教鑑

定的亂象！為了進一步確認兒童的實際說話情形，筆者特別在 2023 年 12 月 16 日走

訪學校，該生的確有口吃和發展性語言障礙，更有趣的是，個案四年級的哥哥果真被

診斷為自閉症，但哥哥清楚告訴筆者：弟弟在五年級的教室（意思是與他不同），完

全沒有自閉症的任何特徵，僅是說話聲音較小，缺乏信心，加上體型明顯比同齡兒童

小（可能因家庭貧窮有營養不良情形），但絕非自閉兒。 

吳教授認為語言治療師進駐校園在本次特教法修訂中已有明訂，筆者在吳教授

提供的特殊教育法修正草案及立法說明之檔案中，找到以下條文： 

特教法第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辦理特殊教育，應設專責單位，依實際需要

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

員，幼兒園設有特殊教育班班級數三班以上者，亦同。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人員

之遴聘、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特殊教育專任教師、

兼任導師、行政或其他職務者，其每週基本教學節數、減授課時數與其他相關事項

之標準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吳教授認為特殊教育法已經規定高級中等學校以下辦理特殊教育時，可聘用語

言治療師（屬於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但國內目前普遍採用的是專業團隊模式，

縣市政府往往以財源不足為理由，限縮每位學生每學期語言治療服務時數，尤其如筆

者服務學校所在地，學生一學期頂多可申請到 2-4 小時，對於需要長期介入的語障兒

童，可說是杯水車薪。又有特教老師告知：目前三年級以上並不提供語言治療服務。

因此極少數縣市衍生出語障巡輔教師的教學模式，不幸的是因為部分特教評鑑委員

反對抽離式教學，縣市政府正逐步廢除此教學模式。老實說，需要語言治療服務的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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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若至醫院求診，至少要排隊等待半年，因此學校改送學障鑑定者比比皆是，對於校

方和老師而言，類別不重要，只要學生有特教身份，能夠接受特殊教育，至少會有進

步。以筆者服務學校所在縣市，特教老師完成學障鑑定資料並通過，可領取一千元費

用，但完成語障或其他障別鑑定則只能領到五百元，還不一定能通過，不能通過者特

教老師等於做白工，得要重新施作鑑定工作，重寫報告。吳教授和筆者的共同看法，

國內的學障學生人數被盲目膨漲了，以致於國家的特教統計數字令我們難以安心接

受。此外，筆者提到，關於特教鑑定工作一直是特教老師的痛，新特教法的第十九條

規定如下：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施特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辦理特殊教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前

項學生及幼兒之鑑定基準、程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評估人員

之資格及權益、培訓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針對特教法第十九條，公視新聞記者李文馨（2023 年 4 月 28 日）指出針對高中

以下特教生的鑑定應依身心障礙鑑定基準辦理，但教育現場和教團反映，心評工作增

加特教老師的負擔，佔用教學時間，影響教學品質，而且朝野立委也建議：心評任務

為高度專業的工作，應由相關專業背景者來實施，應設置專責評估人員。然而針對前

述立委所提修法建議，教育部的回答是：特教老師日常輔導工作辛苦，心評工作又集

中於同一時間，必須兼顧學生之教學與輔導工作，確實兩難。但專職化並非減輕特教

老師負擔的唯一解方，可從降低師生比、充實特教資源中心專職人力，引用醫療資源

來著手，同時教育部也擔憂若心評人員入法專職化，「方向去了就回不來」，需要更

多配套及審慎規畫，建議條文保留，後續再討論（參閱附件一第十九條說明）。由此

可見，教育部對特教鑑定工作專業化不夠了解，還認為大學畢業的特教老師可以勝任

各類別的特教鑑定，由前述二位學生個案的例子，特教系教授都不一定做對，卻要求

特教老師要做好，令人難以理解。 

筆者在〈語言障礙學生不見了〉一文中，曾討論到目前一半的特教系缺乏語言病

理學師資，以某特殊教育龍頭大學為例，僅開設兒童語言發展，並無語言障礙相關專

業科目，而大多數縣市特教資源中心也無語言障礙鑑定工具，在近五年內甚至未舉辦

過溝障研習的，比比皆是，新特教法第十九條又是一場空談。筆著向吳教授澄清：目

前語言治療師是以專業團隊模式提供服務，如果學生無法通過語障鑑定獲得特教身

份，便無法申請語療服務，而國內語療師的服務對象大多數是重度智障和自閉症學生。

目前各縣市特教資源中心缺乏語障鑑定工具，鑑定安置委員也缺少語言障礙專長的學

者，當鑑定安置委員不熟習語言樣本分析，僅依賴過時的標準化工具便會出現荒謬結

論。短短的特教法第十九條，教育部的回應竟然有五大項，其中表示：「考量鑑定評估

工作屬於短期且集中之作業形態，較不適合採專職人員擔任，且為落實評估結果與特

殊教育之聯結，仍以由學校特教教師進行學生鑑定之評估，較能扣緊後續學生特殊教

育需求。」教育部的說明不僅與先進國家作法相違背，更是走回頭路，難道教育部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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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特教老師沒事做嗎？目前的心評鑑定工作就已讓特教老師心疲力竭，若再推動特教

老師進行溝通障礙鑑定，特教教學該由誰來做呢？心評老師參加各項鑑定工作，而教

學工作交由代課老師協助，這樣的安排是否合理，不言可喻。就聽語學會 117 期專刊

裡三位美國不同地區的學校語言治療師（許思喬、游子鈴、許佳錚，2024）所說：專

業的鑑定和評估由語療師來做，但他們會與特教老師合作一起幫助有溝通（語言）障

礙的學生，特教老師負責的是教學工作，語言治療師負責的是語言困難的介入工作，

二者性質不同。 

因此，我國若能向英、美、德、紐、澳等國看齊，校園中像專輔老師一樣，透過

立法由中央聘任語言治療師進駐國中小校園，語障學生較多的大型學校才需要單獨設

置語言治療師，小型學校則可採用一位語言治療師負責多個學校，設置的語言治療師

也需要負責區域中的幼兒園和高中的語障學生，但重要的是學校語言治療師是由國家

聘任，而非靠縣市政府財源給予零星時數。吳教授認為目前已有立法（參閱附件一），

所以可以在行政上由全職或兼職語言治療師二個方向著手，辦理培訓，加強語言治療

師有關不同階段學校可能出現的語障學生的鑑定和介入，以及加修語言治療師在聽語

系所不曾學習過的相關課程。吳教授又認為如果能有家長團體支持，可以加速推動立

法成功的可能性，家長會是一大助力。可惜的是目前許多縣市有聽障家長團體，但卻

缺乏語障家長團體，這也是聽語學會應該努力的方向，協助家長成立協會，並積極和

學會共同努力完成語言治療師進駐校園的立法，以幫助各階段之語障學生，如此不僅

可以減少國家的復健醫療支出，更可協助語障學生的正常發展，減少家庭的困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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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附錄】2023年修正《特殊教育法》相關條文及立法說明(第十一條，以下業 經調整條次)  

修正條文 說明 

第十七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為辦

理特殊教育，應設專責單位，依實

際需要遴聘及進用特殊教育教師、

特殊教育相關專業人員、教師助理

員及特教學生助理人員;幼兒園設

有特殊教育班班級數三班以上者，

亦同。  

前項專責單位之設置與人員之遴

聘、進用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特殊教育專任教師、兼任導師、 

行政或其他職務者，其每週基本教

學節數、減授課時數與其他相關事

項之 標準及自治法規，由各級主

管機關定 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特殊教育之實施包括學前教

育階段，爰酌修文字，並參考幼兒

園行政組織及員額編制標準第三條

第 一項第五款及實務運作，於第

一項後段增列幼兒園設有特殊教育

班 班級數達三班以上者，亦應設

置專 單位。  

三、 第二項未修正。 

四、 第三項配合實務增訂授權內

容酌作文字修正。  

第十九條 各級主管機關為實施特

殊教育，應依鑑定基準辦理特殊教

育學生及幼兒之鑑定。  

前項學生及幼兒之鑑定基準、程 

序、期程、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

估 程序、評估人員之資格及權

益、培訓 方式及其他應遵行事項

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 條次變更。 

二、 第一項修正「身心障礙學生

及資賦優異學生」為「特殊

教育學生」。 

三、 現行各級主管機關辦理鑑定

之教 育階段包括學前教育，爰於

第一項及第二項增列幼兒。 

四、 查現行第二項僅授權中央主

管機關就身心障礙學生及資賦優異

學 生之鑑定基準、程序、期程、

教育需求評估、重新評估程序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訂定辦法，惟未包括

評估人員之相關規定，為配合實務

需要 並使實施鑑定之評估人員有

明確規範，爰於第二項增列評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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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之資格及權益、培訓方式及其他

相關事項，授權由中央主管機關訂

定之內容。  

五、經徵詢學者專家、地方政府、

部分特教教師及心理師之意見，考

量鑑定評估工作屬於短期且集中之

作業形態，較不適合採專職人員擔

任，且為落實評估結果與特殊教育

之聯結，仍以由學校特教教師進行

學生鑑定之評估，較能扣緊後續學

生特殊教育需求。因此，特教鑑定

之評估工作仍以學校教師辦理為

主，並局部加入專職人員為輔。有

關局部專職人員部分，納於本法第 

五十一條第四項併予規定。  

六、為減輕兼辦鑑定評估作業教師

之 負擔，行政主管機關必須擬定

合理 的因應措施，爰前開授權辦

法所定 權益措施，應包括以下內

容:  

(一)酌減擔任鑑定評估工作之教師

之基本教學節數，或將資源班教師

之 基本教學節數區分為直接教學

節數及間接服務節數，並將局部鑑

定 評估工作納為間接服務節數，

以減 少工作負擔。  

(二)對於教師進行學生評估後所撰

寫之專業評估報告，應提供合理報

酬。  

(三)再者為提升教師評估之專業，

行政 部門必須持續提供專業支

持，並應 提供足夠之施測工具支

持其施測， 及簡化相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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